盈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许可撤回决定书
盈市监撤回字〔2021〕第1号
 
盈江县大石头珠宝店：
[bookmark: _GoBack]你（单位）取得的《营业执照》（注册号：533123600132070），本机关在审查中发现，作出行政许可的依据已废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八条第二款、《市场监督管理行政许可程序暂行规定》第三十六条第（一）项的规定，现决定撤回你（单位）已取得的《营业执照》。你（单位）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向盈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办理外商投资企业或外商投资合伙企业注册登记。
如不服本决定，你（单位）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盈江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6个月内依法向盈江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印 章）
                              2021年7 月30 日

本决定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被许可人，一份行政许可机关存档


盈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许可撤回决定书
盈市监撤回字〔2021〕第2号
 
盈江县恩外瓣翡翠经营部：
你（单位）取得的《营业执照》（注册号：533123600230962），本机关在审查中发现，作出行政许可的依据已废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八条第二款、《市场监督管理行政许可程序暂行规定》第三十六条第（一）项的规定，现决定撤回你（单位）已取得的《营业执照》。你（单位）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向盈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办理外商投资企业或外商投资合伙企业注册登记。
如不服本决定，你（单位）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盈江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6个月内依法向盈江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印 章）
                              2021年7 月30 日

本决定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被许可人，一份行政许可机关存档


盈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许可撤回决定书
盈市监撤回字〔2021〕第3号

盈江县貌腊寻化妆品店：
你（单位）取得的《营业执照》（注册号：533123600054569），本机关在审查中发现，作出行政许可的依据已废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八条第二款、《市场监督管理行政许可程序暂行规定》第三十六条第（一）项的规定，现决定撤回你（单位）已取得的《营业执照》。你（单位）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向盈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办理外商投资企业或外商投资合伙企业注册登记。
如不服本决定，你（单位）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盈江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6个月内依法向盈江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印 章）
                              2021年7 月30 日

本决定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被许可人，一份行政许可机关存档


盈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许可撤回决定书
盈市监撤回字〔2021〕第4号
 
盈江县貌杉林吴百货店：
你（单位）取得的《营业执照》（注册号：533123600211420），本机关在审查中发现，作出行政许可的依据已废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八条第二款、《市场监督管理行政许可程序暂行规定》第三十六条第（一）项的规定，现决定撤回你（单位）已取得的《营业执照》。你（单位）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向盈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办理外商投资企业或外商投资合伙企业注册登记。
如不服本决定，你（单位）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盈江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6个月内依法向盈江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印 章）
                              2021年7 月30 日

本决定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被许可人，一份行政许可机关存档


盈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许可撤回决定书
盈市监撤回字〔2021〕第5号
 
盈江县塞艾莱百货店：
你（单位）取得的《营业执照》（注册号：533123600210902），本机关在审查中发现，作出行政许可的依据已废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八条第二款、《市场监督管理行政许可程序暂行规定》第三十六条第（一）项的规定，现决定撤回你（单位）已取得的《营业执照》。你（单位）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向盈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办理外商投资企业或外商投资合伙企业注册登记。
如不服本决定，你（单位）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盈江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6个月内依法向盈江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印 章）
                              2021年7 月30 日

本决定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被许可人，一份行政许可机关存档


盈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许可撤回决定书
盈市监撤回字〔2021〕第6号
 
盈江县迎莱玉石毛料店：
你（单位）取得的《营业执照》（注册号：533123600240683），本机关在审查中发现，作出行政许可的依据已废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八条第二款、《市场监督管理行政许可程序暂行规定》第三十六条第（一）项的规定，现决定撤回你（单位）已取得的《营业执照》。你（单位）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向盈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办理外商投资企业或外商投资合伙企业注册登记。
如不服本决定，你（单位）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盈江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6个月内依法向盈江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印 章）
                              2021年7 月30 日

本决定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被许可人，一份行政许可机关存档


盈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许可撤回决定书
盈市监撤回字〔2021〕第7号
 
盈江县卡场镇温三服装店：
你（单位）取得的《营业执照》（注册号：533123600139549），本机关在审查中发现，作出行政许可的依据已废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八条第二款、《市场监督管理行政许可程序暂行规定》第三十六条第（一）项的规定，现决定撤回你（单位）已取得的《营业执照》。你（单位）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向盈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办理外商投资企业或外商投资合伙企业注册登记。
如不服本决定，你（单位）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盈江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6个月内依法向盈江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印 章）
                              2021年7 月30 日

本决定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被许可人，一份行政许可机关存档


盈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许可撤回决定书
盈市监撤回字〔2021〕第8号
 
盈江县誉鑫金银饰品加工店：
你（单位）取得的《营业执照》（注册号：533123600021984），本机关在审查中发现，作出行政许可的依据已废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八条第二款、《市场监督管理行政许可程序暂行规定》第三十六条第（一）项的规定，现决定撤回你（单位）已取得的《营业执照》。你（单位）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向盈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办理外商投资企业或外商投资合伙企业注册登记。
如不服本决定，你（单位）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盈江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6个月内依法向盈江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印 章）
                              2021年7 月30 日

本决定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被许可人，一份行政许可机关存档

